
法規名稱：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財團法人法授權規定事項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1 月 17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第五十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主管財團法人設立時，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所定

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2  前項捐助財產之現金總額比率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 3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之一定金額，定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第 4 條
 

適用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本會主管財團法人，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並應依第五條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第 5 條
 

財團法人為建立誠信經營之文化及健全運作，應依下列指導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經董事會通過，報經本會備查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

一、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於從事業務有關行為之過程中，不得有直

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之不誠信行為，或做出其他違反

誠信、不法等行為。

二、財團法人應依業務性質，就前款所稱其他違反誠信、不法行為，明定其具體範圍。

三、財團法人應設置或指定專責單位，負責制定具體誠信經營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並監督執行。

四、財團法人應就第一款之不誠信行為或不法行為訂定檢舉制度，包含指派檢舉受理專

責人員或單位及相關處理程序。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並保障檢

舉人之權益，不得因檢舉行為而受不利措施。

五、財團法人應明定違反誠信經營規範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及時於財團法人內部揭露

違反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 6 條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基金，全部或一部係由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捐助或捐贈

者，本會依規定為其遴聘之董事或監察人，其中應有一定比例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

推薦代表擔任；其比例及推薦方式如下：

一、由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之董事、監察人人數，占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總人數之一

定比例，應依每次改選時，該公法人所捐助或捐贈基金數額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

人基金總額之比例；其非整數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二、公法人代表人選之推薦方式，應以書面敘明推薦之理由及被推薦者之簡歷，檢具足

資證明之文件後，報請本會遴聘之。
 

第 7 條
 

1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給，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依軍公教兼職費支給規定辦理；董事、監察人非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



職費之支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規定辦理。

2  前項兼職費支給基準，應報本會核准。其變更時，亦同。

3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與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應衡酌設置性質、規模

、人專業性、責任輕重、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場供需等因素，於不超過中央部會

特任首長待遇範圍內，訂定薪資支給基準，報本會核准。其變更時，亦同。

4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對於其董事長與其他從業人員之獎金及其他相當於獎金之

給與，應訂定支給項目、對象、數額及條件之管理規範，報本會核准。管理規範變動時

，亦同。

5  前項財團法人有設定具體財務績效指標，並經本會核准及評核者，該等財團法人得依其

績效表現，每人每年支給獎金及其他相當於獎金之給與，以每人每年最高提撥四點四個

月薪給為總獎金之上限。

6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定期檢討前三項薪資支給基準及管理規範之合理性，向

董事會提出報告，並經董事會決議後，送本會備查。
 

第 8 條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列入基金之財產，其管理與運用方法或投資項目如有變動

，應於變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資料送本會備查。
 

第 9 條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於年度工作終了時，本會得辦理該年度績效評估。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